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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律效力

本售股章程、申請表格、額外申請表格及所有對該等文件所載之發售股份之申請乃須
香港法例規管，並按其詮釋。凡根據本售股章程提出申請，本售股章程即對所有有關
人士具有效力，使其在適用情況下受公司條例第44A及44B條之所有條文（刑事條文除
外）約束。

售股章程文件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16. 送呈香港及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之文件

各售股章程文件之副本以及本附錄「專家資格及同意書」一段所述之同意書已根據公司
條例第342C條送呈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售股章程文件之副本將於刊發前及刊發
後在合理可行情況下盡快根據公司法之規定呈交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以供存檔。

17. 開支

有關公開發售之開支，包括財務顧問費用、印刷、註冊、翻譯、法律及會計費用，估
計約為7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支付。


